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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本公司关联交易之事前认可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

下列议案分别发表事前认可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日常关联交易之事前认可： 

为充分满足及保障日常生产经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拟于 2018 年

度向本公司联营企业金冠电力采购最高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蒸汽及动

力，双方依据公平、公允原则并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并未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我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的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其提

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金冠电力贷款提供担保之事前认

可： 

为充分保障金冠电力生产经营稳定发展，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拟合

并为金冠电力贷款提供总额不高于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循环担保额度，

期限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项担保议案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联营企业金冠电力生产经营正常，业务稳定，无逾期未偿还贷款。同时，该项

担保由金冠电力以其自有资产，为公司及焦作健康元提供的担保进行相应的反担

保，故担保风险是可控的。 

我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的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冯艳芳、胡庆、崔利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